
附件： 

 

农药企业核准、延续核准考核要点（修订）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为进一步促进农药产业

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动农药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更好地保护环

境，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和身体健康，提高行业准入条件，特对《农

药企业核准、延续核准考核要点》进行修订。 

一、对农药生产企业的人员要求 

（一）企业主要管理人员 

农药原药生产企业应至少有二名，制剂（含加工、复配、鼠药制

剂及卫生用药，下同）企业应至少有一名具有农化、化学、化工、药

学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毕业，并具有二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管理人

员。 

生物农药生产企业，应至少具有二名微生物、农化、植物病虫害、

药学、生化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毕业并具有二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

管理人员。 

（二）工程技术人员 

农药原药生产企业应至少有五名具有农化、化学、化工、药学或

相关专业大专以上毕业，并具有二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工程技术人

员。 

农药制剂生产企业应至少有二名具有农化、化学、化工、药学或

相关专业大专以上毕业，并具有二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工程技术人

员。 

（三）操作人员 

从事原药合成及生物发酵的工人，应是化工、生化等相关技校以

上毕业，或至少经过一年上岗前培训并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鉴定资

格。 

（四）检验人员 



农药生产企业应至少有二名大专（含）以上农化、化学、化工等

相关专业毕业，或高职农化、化工、化验专业毕业，经过专业培训并

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鉴定资格的检验人员。 

（五）专职安全及环境保护人员 

原药生产企业应具有经大专以上相关专业培训学习并通过相关

部门的资格认证、从事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专职人员。 

（六）特殊岗位人员 

某些特殊岗位，如高压、电气等岗位操作人员应经过相应培训，

并通过相关部门的资格认证。 

以上各类人员应有相关培训、考核记录，并具有相应资格证件（证

书）。 

二、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生产条件的要求 

原药和制剂生产企业的选址应当充分考虑生产、仓储、运输过程

的安全、职业健康、环境和预防交叉污染的要求。新设立企业原则上

应鼓励建设在专业工业园区内。 

（一）生产场地 

1、总体布局 

（1）工厂的总体布局应确保生产区和办公区、生活区分开；仓储

区与生产区及配套设施（如配电站、供热、供冷装置）区分开；高噪

音区与低噪音区分开；高风险区域与低风险区域分开。 

（2）道路的设计应该做到人流通道和物流通道分开，外来运输工

具不得穿行生产区域。 

（3）仓储区应该做到不同危险类别的物品分开、成品和原料分开、

不同类别和制剂的成品分开存放。 

（4）除草剂生产装置，特别是制剂加工应该在独立区域进行生产， 

与其他类别的生产厂房之间除满足相关的设计规范之外，应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交叉污染。 

2、农药生产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生产场地，若是租赁厂房及生

产用地，租赁期限不得少于五年，租赁合同必须明确环境保护责任。 



3、农药生产企业必须符合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及卫生规范要求。

如同时生产其他化工产品，其原料及半成品仓库可以共用。生产加工

及分装设备和成品仓库必须专用，并应有明显的隔离区及标识。 

4、制剂企业要有单独的农药加工车间，建筑面积不少于 300 平

方米。 

5、各类仓库的总建筑面积不小于400平方米。 

（二）厂房建筑设施 

1、生产厂房及仓库建筑必须符合生产工艺、物料特性的相关要

求，充分考虑生产过程的安全、通风、废物的收集、排放与处理，有

利于设施的维护和保养。农药原药合成车间或具有易燃、易爆、剧毒

原料或成品的制造场所、贮存场所，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及

其他相关设计规范的要求。 

2、厂房和设施之间应有足够的空间，设置安全通道、以便有秩

序地放置设备和物料，防止混淆和交叉污染。 

3、生产厂房排水系统要做到清污分流。生产污水的排水管道要

进行防腐、防渗处理。对一些特殊工段或工艺过程产生的含有特殊因

子的污水必须事先进行必要的有效预处理。 

（三）生产装置与设备 

1、原药生产企业应具备与其所生产的产品相适应的设备，包括

各类反应器及附属设备、溶剂回收装置、产品后处理装置、污染物预

处理装置等。 

2、制剂企业必须具有可满足其剂型所要求的主要设备；液体药

剂加工至少有一台不小于2000 升带搅拌反应釜；至少有两台300 升

以上的计量罐及生产配套的真空系统；至少有两台以上、容积不小于

3 立方米的设备清洗液贮罐。 

3、除草剂制剂生产必须具有单独的生产设备，不能同其他农药

生产共用一套设备。粉剂加工要有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粉碎设备及有

效的除尘设备。 

4、农药原药、制剂生产应采用密闭式设备，其加料口、出料口、



分装作业未采用密闭设备的，要设局部排气装置，排放气体应采用吸

收或除尘等设施加以处理，以防扩散。 

5、产品包装必须采用自动包装生产线，包括灌（包）装、封口、

加盖、贴签、喷码等操作。 

6、生物农药生产企业，要具备菌种培养、发酵、过滤或配制设

备，包装与贮藏设备，灭菌消毒设备。生产有扩散污染可能的生物农

药车间，必须有独立的排风系统。 

7、生产气雾剂、盘式蚊香、电热蚊香、诱饵等卫生用药的企业，

要具有成型或混合、灌装、滴加或喷药、泄漏检测等生产设备，并具

有局部负压装置。 

三、对农药生产企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要求 

（一）生产区与行政区、厂内各生产现场及建筑设施必须具有必

要的安全措施，符合安全生产要求。作业场所应间隔划分，要求有充

分的工作空间。 

（二）农药生产车间或具有易燃、易爆、有毒原料或成品的制造

场所、贮存场所，间距应符合相关设计规范并具有符合消防要求的有

关设施。 

（三）生产、仓储、运输等过程中接触有毒、有害、易燃、易爆

化学品的人员，必须配备安全防护装备；要配备至少一名受过处理农

药中毒事故培训的人员。 

（四）生产厂房内应设置个人防护用品、急救箱、紧急喷淋和洗

眼器等防护设施。 

（五）生产厂房、仓库用电设备，要符合防爆、防触电等安全操

作规范，车间内部要求有充分采光、照明与通风设备。 

（六）在有低沸点危险化学品生产区域或库存区域，所有照明设

备必须要安装防火、防爆、防静电、防雷设备。 

四、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环境保护的要求 

（一）新开办的农药原药企业、制剂企业增加原药生产，环评报

告须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复；新开办农药制剂企业，环评报告须经地市



级（含）以上环保部门批复；现有农药原药生产企业新增原药品种生

产，环评报告须经地市级（含）以上环保部门批复；现有制剂企业新

增加工剂型，环评报告须经地市级（含）以上环保部门批复。 

（二）农药生产企业应具有符合规范的“三废”治理设施，污染

物排放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并通过地市级以上环保部

门的环境评价。废水、废气排放设施必须安装环保部门认可的在线监

测装置，并保证其正常运行。企业自己不能处理的固体废物和废液，

应集中送具备资质的处理单位处理并签订协议书。 

（三）有害废弃物、农药废容器等，应设专用储存场所收集，其

贮存、清除处理方法及设施应符合《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

《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四）对所产生的空气污染物，要设密闭设备、局部排气装置或

采用负压操作，其排放必须符合《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五）农药加工、分装作业场所的洗涤、尾气粉尘洗涤、化验分

析等废（污）水，必须纳入废水收集系统，该系统应进行封闭、防渗

漏处理，如需送出处理，应与处理单位签订协议。 

五、对农药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标准及质保体系的要求 

（一）农药生产企业要具有按申报产品质量标准进行检测的仪器

设备和检测手段（如PH 计、光电比色计、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

紫外吸收光谱仪、水分测定仪等），以及专用检验方法所需的仪器等。

仪器分析室要安装空调设备。 

（二）质监机构必须独立设置，仪器分析室、化学分析室、天平

室、样品室、加温室等要适当分开。 

（三）农药原药合成及加工、分装，要按有关控制指标对原料、

中间体、半成品及产品进行检验，以保证产品质量。 

（四）生产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必须制定该产

品的企业质量标准，并经有关部门备案。 

六、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管理要求 

（一）管理人员 



企业应设置生产、技术、质量、安全、环保等专职管理人员，这

些人员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及相关岗位任职资格。 

（二）管理制度 

企业应设置必要的管理体系，包括：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设备

管理、安全卫生管理、质量保障、环境保护体系等，上述体系均应制

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及规程。 

（三）职工培训 

企业应对所有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岗位的操作技能、安全、环境保

护、职业健康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对现场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重新培

训及考核，所有培训及考核应有记录存档。 

七、相关许可 

生产企业必须取得农药生产资格核准及延续核准后方可申请获

得农药生产的相关许可，如企业营业执照的申办或修改、农药产品登

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证书。 

八、附则 

(一)农药生产应当符合国家农药工业的产业政策。 

(二)制剂企业应提供明确的原药来源证明材料。 

(三)《农药企业核准、延续核准考核要点（修订）》适用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类型的农药生产企业。 

(四)《农药企业核准、延续核准考核要点（修订）》自2008 年

3月1日起实施，原《农药企业核准、延续核准考核要点（试行）》

同时作废，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将根据国家宏观调控和农药行业发展要求进行修订。 
 


